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承诺书

本人在甘肃省                             （讲座、论坛、讲坛、年会、报告会和研讨会）授课过程中，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意识形态的各项政策法规和工作要求，作出以下承诺：
一、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bookmark: _GoBack]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全面准确宣讲中央大政方针，坚持“四个面向”要求，切实服务卫生健康行业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促进医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
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自身建设和课程备课各环节，确保课程内容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观点正确、表述准确。坚守课堂教学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和红线，不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散布违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言论以及其他错误思想和观点。
四、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不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不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不宣传错误历史信息，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敏感事件、敏感问题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防止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见风使舵等情况，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对学员中的错误言行敢于亮剑、敢抓敢管，坚决纠正并进行教育，引导学员明辨是非、澄清模糊认识。不做与讲授内容无关的事，不将不健康的情绪带进课堂。
六、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遵规守纪，爱岗敬业，学风严谨，品行端正，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能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七、坚持言责自负，本人如因课堂不当言论造成恶劣影响，参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自愿接受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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